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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明确规定：“职业教育要根据实际需要，与国家制
定的职业分类和职业等级标准相对应，要实行学

历证书与培训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相结合的教育
制度。”以后教育部又多次提出，在全社会实行学
业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并重的制度。要完善就业准
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积极推进职业院校

学生职业资格认证工作。要做好职业资格认证与
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的对接服务，加强专业教育相

关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的相互沟通与衔接。2011
年《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
展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1]9 号）》进一步提出了
“五个对接”。“双证书”和“五个对接”都关系到专
业教学标准与国家职业标准的对接。本文拟从两
者的关系入手，分析其异同和对接中需要明确的

问题。
一、国家职业标准与专业教学标准的内涵
（一）国家职业标准的内涵
国家职业标准是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织制

定并统一颁布实施的。国家职业标准是在职业分
类的基础上，根据职业（或工种）的活动内容，对从

业人员工作能力水平的规范性要求。国家职业标
准属于工作标准，即对特定职业（工种）工作的责

任、权利、范围、质量、程序、效果及检查方法和考
核办法所制定的标准。它是从业人员从事职业活

动，接受职业教育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以及用人

单位录用、使用人员的基本依据，也是衡量劳动者
从业资格和能力的重要尺度。国家职业标准由职
业概况、基本要求、工作要求和比重表四部分组
成。职业概况是对本职业的基本情况的描述，包括
职业名称、职业定义、职业等级、职业环境条件、职
业能力特征、培训要求、鉴定要求等 8项内容。
1.基本要求包括职业道德和基础知识。其中，
职业道德是指从事本职业工作应具备的基本观

念、意识、品质和行为的要求，一般包括职业道德
知识、职业态度、行为规范；基础知识是指本职业
各等级从业人员都必须掌握的通用基础知识，主

要是与本职业密切相关并贯穿于整个职业的基本

理论知识、有关法律知识和安全卫生、环境保护知
识。
2.工作要求是国家职业标准的核心部分。工作
要求是在对职业活动内容进行分解和细化的基础

上，从技能和知识两个方面对完成各项具体工作

所需职业能力的描述。包括职业功能、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相关知识。其中职业功能是指一个职业
所要实现的活动目标，或是一个职业活动的主要

方面（活动项目）。根据不同职业的性质和特点，可
按工作领域、项目或工作程序来划分。工作内容是
指完成职业功能所应做的工作，可以按种类划分，

也可以按照程序划分。每项职业功能一般包含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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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或两个以上的工作内容。技能要求是指完成每
一项工作内容应达到的结果或应具备的技能。相
关知识是指完成每项操作技能应具备的知识，主

要指与技能要求相对应的技术要求、有关法规、操
作规程、安全知识和理论知识等。
（二）专业教学标准的内涵
专业教学标准是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包括

教育部和区域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制定并统一颁

布实施的。高职教育专业教学标准是高等教育人
才培养质量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规

范职业学校专业建设和专业教学、保证专业建设
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纲领性、指导性文件。国家
专业教学质量标准是行业部门制订相关专业人才

培养评价标准的基础，也是高职院校根据实际调

整和设置专业、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基本依
据。
与国家职业标准不同，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

准目前还没有一个规范的结构及内容框架。笔者
认为，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应包括专业概述、培
养目标和规格、课程体系结构及主要课程要求、教
学质量评价、开设专业基本要求等五个方面的内
容。专业概述包括专业名称、教育类型及学历层
次、入学要求、学制等总括性描述。培养目标和规
格包括培养目标、职业面向及职业能力要求，具体
包括可从事的职业和工作岗位、与职业对应的知
识、能力和素质的要求、以及应获取的职业资格证
书。课程体系结构及主要课程要求包括人才培养
方案的框架体系、相应的课程方案、核心课程的教
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教学质量评价包括教学质量
评价方法和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开设专业基
本要求包括教师基本要求和基本实训条件要求等

内容。
二、国家职业标准与专业教学标准的内在关

系

国家职业标准和专业教学标准两者制定的主

体不同，面向的对象也不尽相同。国家职业标准面
向包括职业院校学生在内的准备就业和已经就业

的人员，而专业教学标准主要面向专业人才培养

相关的教师、学生和其它人员。两者的作用不同，
国家职业标准主要用于职业教育培训和职业资格

鉴定，而专业教学标准主要用于专业建设和专业

教学。两者的内容和结构框架也有很大的区别。与
此同时，作为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国家职业标准与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又

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系。
（一）国家职业标准是制定职业教育专业教学

标准的基础
国家职业标准是以职业活动为导向、以职业

能力为核心的国家标准体系，国家职业标准通过

工作分析方法，描述了胜任各种职业所需的知识

和技能，反映了当前职业对从业人员能力水平的

规范性要求。由于国家职业资格标准源自生产一
线，源自工作过程，体现了能力本位的特点，因而

契合了包括中高职在内的职业教育的职业性要

求，并成为制定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的职业性

基础。
国家职业标准是规范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和

专业面向的基本依据。1999 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将我国职业归为 8 个大
类，66 个中类，413 个小类，1 838 个细类(职业)。国
家职业标准规范了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和专业面

向。
国家职业标准是确定专业职业面向和职业能

力要求的基本依据。国家职业标准是由实际工作
专家通过职业活动和工作任务分析，按照层级确

定了不同的职业岗位（工种），进而研究确定了每

一个特定职业岗位（或工种）的职业功能和工作内

容，并制订了完成相应工作任务所应具备的技能

要求和相关知识。而作为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标
准，首先也需要确定该专业的职业面向以及相应

的职业能力要求。作为国家职业标准核心内容的
“工作要求”部分恰恰满足了这方面的要求，成为
制定专业教学标准不可或缺的基本依据。
国家职业标准为制定课程体系和确定核心课

程内容奠定了基础。国家职业标准在“工作要求”
中较为详细地罗列了完成职业功能所应完成的各

项工作，以及完成这些工作所应具备的知识和技

能要求，直接、准确地反映了职业的实际工作标准
和操作规范，体现了劳动者从事该职业所应达到

的实际能力水平。其对知识、技能、态度的要求是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主要参照标准。基于这一特
点，教高[2006]16 号文件强调指出，高等职业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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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据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群）的任职要求，参
照相关的职业资格标准，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

容。建立突出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规范课程
教学的基本要求”。
（二）达到相关国家职业标准是职业教育专业

教学标准的一项基本要求
前面已经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

法》明确提出了职业教育要实行学历证书与职业
资格证书相结合的教育制度。1998 年，国家教委、
劳动部《关于实施职业教育法，加快职业教育发展
的若干意见》对高职院校实施“双证书”制度作了
进一步说明，强调“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学生，除
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考试合格，获得所在学校发

放的学历证书外，还要积极参与职业培训机构或

所在学校组织的，按照国家制定的职业分类等级、
职业技能标准进行的职业技能考核鉴定，考试合

格的可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此后，又有多个文件
对职业院校实施“双证书”制度作了强调和说明。
按照政策法规，各职业院校已把“双证书”作为人
才培养的一项基本要求，纳入到了人才培养方案

之中，实现了职业院校学历教育与国家职业标准

的接轨。
（三）专业教学标准是国家职业标准的社会化

和教育化[1]

按照我国现行的职业标准体系，工种或职业

标准仅仅是某一职业的特定技能标准，它是以岗

位能力的要求为逻辑起点，它反映的是“岗位职
业”的知识结构、技能结构和素质结构要求，主要
体现了专业能力。而专业教学标准是专业能力、方
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的综合体现。专业教学标准基
于国家职业标准，但又超越于国家职业标准。它除
了要满足“岗位职业”的要求外，还需要满足“社会
职业”和“培训职业”的要求。换言之，作为职业教
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既要充分体现其职业性

特点，又要体现其高等性和教育性特点。职业教育
在考虑岗位针对性的同时还要考虑职业适应性，

考虑学生未来的整个职业生涯，要着眼于学生的

全面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在培养学生职业特定

能力的同时，还要培养学生的行业通用能力和职

业核心能力。要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
论，高度重视人的身心的全面发展、人的活动能力

的全面发展以及个体和社会协调统一的全面发

展，这些都应在专业教学标准中得到体现。
三、实现专业教学标准与国家职业标准有效

对接的策略思考

（一）进一步修订完善国家职业标准体系
进一步完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加快开

发国家职业标准，并及时进行调整和更新，形成能

够反映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需要的动态国家职

业标准体系，是实现国家职业标准与专业教学标

准有效对接的基础。在国家标准体系建设上目前
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国家职业标准体系不完整。
《职业分类大典》颁布以来虽然也陆续收录了一些
新的职业，但由于体制性障碍和观念性障碍还没

有完全排除，目前的《职业分类大典》尚不能容纳
全部职业，特别是知识要求高、专业性强的技术和
管理职业，《职业分类大典》并没有收录，也没有相
应的职业标准。[2]二是国家职业标准更新缓慢。我
国职业技能标准体系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建立

以来先后经历了 5 次大的修改，对已指定的具体

国家职业标准虽然也有一些小的修改，但修改周

期相对较长，远远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
些都对专业教学标准与国家职业标准的有效对接

带来了一定困难。为此，必须进一步修订完善国家
职业标准，建立包括职业特定技能标准、行业通用
技能标准、核心技能标准的分层化的国家职业标
准体系。同时，对国家职业标准及时进行更新，以
保持它的先进性和适用性。
（二）从机制上有效实现职业教育与国家职业

标准的对接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决定（国发[2002]16 号）》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教育部、人事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动
职业学校实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意见（劳社部

发[2002]21 号）》,为职业教育与国家职业标准相衔
接提出了很多可行的政策。包括部分符合条件的
职业学校毕业生申请参加中级以下(含中级)职业

技能鉴定时经认定可以只进行操作技能考核，国

家级重点职业学校以及少数教学质量高的职业学

校的主体专业毕业生，参加理论和技能操作考核

合格并取得职业学校学历证书者，同时发给相应

的中级职业资格证书，以及选择具备条件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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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建立职业技能鉴定所(站)、制定适合于职业学
校特点的专业技术职业资格证书的取得方式，等

等。然而直到现在这些政策和措施并没有得到有
效落实，没有建立起职业教育与国家职业标准的

对接机制。因此，急需建立一个统一职业教育与国
家职业标准管理的权威组织，加强对这方面工作

的管理，改变现有各自为政的状态。要借鉴发达国
家将职业资格证书与职业教育学历证书统一起来

的成功经验，完善职业教育与国家职业标准对接

的政策体系。要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采取切实有
效的措施和办法，把相应的政策法规落到实处。[3]

（三）按照“五个对接”的要求加强职业教育专
业建设和课程建设
笔者理解，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与国家职

业标准有效对接的内涵就是《教育部关于推进中
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
的“五个对接”，即努力促进专业与产业对接、课程
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
学习对接。
要以实现专业与产业对接为目标，加快校企

一体化建设。既要适应社会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
变化科学设置专业，又要积极探索建立校企深度

融合的职业教育集团，实现人才共育、过程共管、

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校企合作机制，增强办学活
力。要以实现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为目
标，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的专业课程体系，根据职业

教育特点，从岗位能力分析入手，结合国家职业标

准制定课程标准，确定课程内容，进行课程开发。
要以实现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为目标，推进

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全面推行理实一体

化教学，实施任务驱动、项目教学等行动导向教学
模式，全面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要以
实现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为目标，改革

考核评价方式，进一步完善“双证书”制度；要按照
职业教育的学历层次合理确定应获取的职业资格

证书，并把职业资格证书直接与相关专业课程相

对接，将资格证书应知应会等考核形式与课程考

核有机融合。要以实现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
为目标，建立终生教育的职业教育理念，逐步建立

和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构建起人才培养的立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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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s the national professional standard and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 relative joint. Based on the gener-

alization national professional standard and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 connot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

sis of the inner relation between both, and put forward to realize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 and national pro-

fessional standard effective docking strategic thinking.

Key words：national occupational standards；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bu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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